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严丹池

本报讯 为社区老人送餐， 一

直是上海为老服务一项温暖又贴心

的日常工作。 然而， 送餐员吕某竟

利用这一“职务便利”， 赢得老人

信任， 窃取老人银行存款， 将独居

老人的养老本钱装进自己囊中。 日

前， 杨浦区人民法院对该起案件公

开开庭进行审理， 并当庭作出一审

判决： 被告人吕某犯盗窃罪， 判处

有期徒刑 1 年 6 个月， 缓刑 1 年 6

个月， 罚金 4000元。

今年 2月至 3月， 被告人吕某

在某智慧助老服务中心工作期间，

为住上海市杨浦区邯郸路某室的余

大爷送餐。 吕某在获取余大爷信任

并知悉其银行卡密码及卡存放位置

后， 多次利用送餐之便， 盗取余大

爷的上海银行敬老卡、 上海银行

卡、 光大银行卡、 兴业银行卡， 通

过转账或取现方式， 共窃得卡内

38000余元。

3 月 17 日， 被害人余大爷发

现自己银行卡被他人取现后， 责问

被告人吕某。 吕某联系其工作单位

并如实供述事实。 吕某工作单位负

责人遂拨打 110报警， 吕某在现场

等候民警到来。

到案后， 吕某如实供述了上述

事实。

案发后， 被告人吕某退赔被害

人余大爷的损失并取得谅解。

据余大爷讲述： “从今年 1 月

底开始， 小吕给我送饭， 一般送完

饭就走了， 但是不送饭的时候经常

会来我家陪我聊天、 关心我， 还教

我玩手机。”

谈起事情经过， 余大爷说：

“我每次都是用上海银行的老年卡

刷 POS 机支付饭钱的， 有一次小

吕说我的老年卡不能用了， 所以就

要我拿家里的其他银行卡试试， 我

就把家里的银行卡都拿出来刷了，

输密码的时候小吕就在旁边看着，

还帮我说了卡里有多少余额， 刷完

之后我就把自己的银行卡都放在卧

室的写字台抽屉里了。”

“今年 3 月 17 日， 我发现我

的 4张银行卡余额变少， 也没有收

到手机短信。 银行工作人员告诉

我， 我手机里的好多号码都被拉黑

了， 所以收不到短信提醒。” 余大

爷说。

杨浦法院经审理认为， 被告人

吕某盗窃他人信用卡并使用， 其行

为已构成盗窃罪。

被告人吕某具有自首情节，

且已退赔被害人的损失并取得谅

解， 依法可以减轻处罚。 被告人

吕某自愿认罪认罚， 依法可以从

宽处理。

据此， 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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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翟梦丽

法治报通讯员 郝梦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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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谢钱钱

通讯员 金玮菁

本报讯 喝醉酒后发酒疯， 男

子竟将洗菜台盆从三楼丢出。 不仅

弄伤了自己， 还打伤了好心将其送

到医院救治的民警。 近日， 宝山区

人民检察院对此案提起公诉， 法院

最终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妨害公务罪判处梁某有期徒刑 3

年， 缓刑 4年。

梁某住在宝山一农宅三楼， 今

年 5月的一天晚上， 他和员工在住

处三楼阁楼吃饭喝酒。 一瓶白酒下

肚， 梁某不胜酒力， 开始发酒疯。

随后， 梁某突然跑到洗菜用的台盆

旁， 将陶瓷台盆抱起往窗外扔。 在

扔的过程中， 梁某的头部撞到台盆

划开了口子， 不停流血。 房东发现

楼下地上满是台盆的碎片， 梁某满头

是血， 遂报警。

民警赶到现场后， 醉酒的梁某

竟直接朝其扑去， 并将民警的反光

背心扯落在地。 民警一边控制住梁

某， 一边通知 120 救护车。 在等待

救护车期间， 梁某拼命挣脱控制，

并对民警进行辱骂。

救护车到场， 增援民警也赶到现

场， 但梁某发着酒疯不肯上车， 民警

与救护人员合力将其送上救护车。 正

当民警和救护车上的女员工为梁某挂

号时， 一听说要支付 130 元救护车费

用， 梁某突然激动起来， 嚷着说不要

看病。 民警上前阻拦， 梁某不停反

抗， 并用手掐住民警脖子乱抓， 民警

随即将梁某制服。 缝针吊水后， 梁某

伤势稳定下来， 民警将梁某传唤至派

出所。 后经鉴定， 民警的伤势构成轻

微伤。

第二天梁某清醒后才发现自己竟

然在派出所里， 对于前一晚将台盆扔

下楼、 抓伤民警的事情， 他全都不记

得。 在监控录像、 证人证言面前， 梁

某承认了其醉酒后高空抛物、 妨害公

务的行为， 自愿认罪认罚。

宝山检察院经审查认为， 梁某明

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公共安全的

后果， 仍放任该后果的发生， 且使

用暴力妨碍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民

警， 致民警轻微伤， 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应以以危险方法危害

公共安全罪和妨害公务罪对其提起公

诉。

9 月 23 日， 宝山区人民法院最

终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妨

害公务罪判处梁某有期徒刑 3 年， 缓

刑 4年。

繁忙工作之余， 运动是大家首

选的消遣方式之一。 然而运动也有

风险， 尤其是各类竞技体育运动，

更是潜藏着不少危险。 同事间相约

去打篮球， 谁料牙齿被打掉两颗。

近期， 嘉定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

理了这样一起因打篮球而引发的健

康权纠纷， 判决伤人者不承担赔偿

责任。

打了一场篮球折了两

颗牙齿

林某和秦某为同公司员工，

2019 年 11 月的一个晚上， 林某和

秦某相约在公司内部打篮球。 双方

打得热火朝天， 适逢林某在篮筐下

方持球， 此时秦某在林某右后侧

30 公分处协防， 正处于林某的视

野盲区， 林某右转时右手肘撞击到

了秦某前牙， 秦某当即感觉上牙出

现了松动， 便停止了打球并去往嘉

定区中心医院治疗。 两天后， 秦某

又转至上海市第九人民医院继续治

疗。 经诊断， 秦某上前牙根折， 亚

冠松动， 需要种植牙齿。 秦某前前

后后已支付了医药费 2万余元， 且

后续治疗尚未结束。

只是下班后的一场娱乐， 没想

到却让自己身体受到伤害， 同时前

牙折断也让自己在精神上遭受打

击。 为此， 秦某主动与林某沟通，

希望对方能够进行赔偿。 然而， 林

某虽然大方承认了撞伤秦某的事

实， 但却拒绝赔偿任何费用。 秦某

一气之下将林某告上了法庭， 要求

林某赔偿医疗费、 精神损失费、 伙

食补助费等共计 2万余元。

在法庭审理中， 林某表示， 确

实在与秦某打球时手肘撞到了秦

某， 但也是因为秦某犯规冲到自己

右后侧盲区， 并将自己置于危险的

状态， 并且篮球运动具有对抗性，

极易导致受伤， 秦某自愿与自己打

篮球， 自己也未存有故意伤害的念

头， 因此根据自甘风险原则， 应该

由秦某自己承担风险。 而秦某则表

示， 林某虽然是无意撞到自己， 但

林某的无意动作在篮球运动中也是

犯规的， 二人在业余时间以娱乐和

健身为目的打篮球， 不同于专业篮

球比赛， 不应适用自甘风险原则，

况且自己的受伤超出了业余篮球运

动参与者所能预见的风险范围， 应

根据公平原则由被告林某分担部分

损失。

自愿参加竞技运动也

要自行承担潜在风险

嘉定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竞技

体育运动本身所特有的竞争性决定

了在运动中必然存在身体对抗， 而

对抗亦不可避免地产生一定的风

险。 本案的篮球运动是一项具有群

体性、 高强度对抗性及人身危险性

的竞技体育运动， 出现人身伤害事

件属于正常现象， 损害后果除因行

为人主观故意所致以外， 一般应由

受害人自行承担。 参与者系自愿参

加这种带有一定风险的竞技体育活

动，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有可能造成

人身损害， 并被视为愿意承受可能

发生的危险所带来的后果， 即同意

自甘风险。 因而在篮球运动中， 只

要行为人没有侵害受害人的恶意或

严重违反比赛规则， 行为人对其引

起损害的后果就没有过错， 不应承

担侵权责任。

根据案件查明的事实， 秦某的

受伤虽然是因林某碰撞引起， 但是

林某并无侵害的故意。 此外， 秦某

认为林某的行为存在犯规， 但未提

供证据。 因此， 林某不应承担侵权

赔偿责任。 至于秦某表示受伤超出

所能预见和承受的范围， 应根据公

平原则由林某分担部分损失， 对此

法院认为， 一方面， 公平原则系侵

权责任法根据实际情况作出的特别

规定， 仅适用特殊情形， 且应限制在

极少数意外伤害事件中， 而体育运动

系正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 不应

将对调整极少数意外伤害情况下的公

平原则适用于日常体育活动的风险负

担； 另一方面， 秦某也未证明其受伤

达到严重伤害后果。 因此， 对秦某要

求分担损失的意见不予采纳。

据此， 嘉定法院一审判决驳回秦

某的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后， 秦某不

服提起上诉，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

院判决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该案的判决结果是对社会成员参

加竞技运动等文体活动时风险承担意

识的引导， 即将施行的 《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 也增加“自甘风险” 原

则， 对正常开展对抗性较强的文体活

动的责任界定是有利的， 既能有效地

引导人们慎重参与具有一定风险性的

竞技比赛、 极限运动等文体活动， 又

为参加这些文体活动的人提供了法律

保护、 解除了后顾之忧， 极大激发参

加者的积极性。

不满分手 男子竟欲强奸女友
最终获刑 3?

酒后高空抛物还打伤民警
因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妨害公务罪获刑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俗话说好聚好散，

但这句话却难以用在王潇身上。

因为不满女友提出分手， 王潇窜

至女友家中欲强奸女友。 面对检

察机关的指控， 王潇拒不承认自

己的强奸行为。 那么这个不体面

的分手方式， 是否构成了刑事犯

罪呢？ 日前，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对此作出一审判决， 认定王潇的

行为构成强奸罪， 判处其有期徒

刑 3年。

“救命！ 救命！” 2019 年 8

月 21 日一大早， 浦东一民宅内

传出了一个女子的呼救声。 这引

起了邻居杨阿姨与朱先生的注

意。 “之前我正在家门口乘凉

时， 看到一个小伙子走进隔壁小

姑娘家， 过了一会儿， 就听到小

姑娘在叫救命， 叫的不是很响，

我开始没当回事。”

但女孩持续不断的呼救， 让

杨阿姨他们感觉事情不妙。 杨阿

姨冲到了女孩小妍家门口， 透过

虚掩的房门， 她看到小妍正倒在

地上。 杨阿姨立即冲了进去， 抱

起小妍将她放到了床上。 这时，

杨阿姨才发现小妍模样分外狼狈

凄惨， 处于半裸状态， 衣物散落

一地， 她的脸和腿都是肿的。 杨

阿姨急忙询问小妍到底发生了什

么事？ 小妍瑟瑟发抖， 一边哭一

边告诉杨阿姨， 她的前男友要强

奸她。

小妍口中的前男友正是王

潇。 据小妍说， 她与王潇原本是

一对恋人， 但在相处了一段时间

后， 两人的性格差异渐渐展现出

来。 在多番争吵后， 2019 年 5

月小妍向王潇提出了分手。 但不

料 3个月后， 王潇突然窜进了她

的家中。 王潇一进门就追问小妍

为什么要跟他分手。 小妍命令他

出去， 王潇却突然变脸， 向小妍

扑了过来， 将她推到在床上， 想

强行与其发生性关系。 但王潇的

行为遭到了小妍的激烈反抗， 并

张口咬了他的右胸口。 最终， 王

潇没有成功， 但他却对小妍大打

出手。

据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指

控， 王潇因不满被害人小妍提出

与其分手， 至小妍的暂住处， 趁

房门没锁自行推门进入， 将小妍

强行压倒在床上， 欲与其发生性

关系， 因小妍激烈反抗、 呼救而

未得逞后， 又采用打耳光、 踢膝

盖的方式殴打小妍， 致小妍摔倒

在地， 随后逃逸。

经司法鉴定， 小妍因遭外力

作用致面部软组织挫伤， 上述的

伤势已构成轻微伤。 针对上述事

实， 公诉机关提供了相关的证

据， 并认为王潇的行为触犯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以下

简称 《刑法》） 第二百三十六条

之规定， 应当以强奸罪追究刑事

责任， 系犯罪未遂。

事发之后， 王潇主动联系了

小妍的父亲， 称自己犯了错， 还

给其微信转账称用于小妍的医药

费， 但始终否认强奸， 称只是打

了小妍。 他的这一说法一直持续

到开庭时， 王潇辩解其没有强奸

小妍， 不构成强奸罪。 他的辩护

人也认为该案证据不足， 罪名不

成立。

但法院认为， 王潇违背妇女

意志， 欲强行与妇女发生性关

系， 依照 《刑法》 第二百三十六

条第一款的规定， 已构成强奸

罪， 应处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

期徒刑。

公诉机关指控王潇犯强奸罪

的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 充分，

罪名成立。 被告人王潇辩解其没

有强奸被害人， 辩护人认为本案

证据不足， 罪名不成立的意见。

经查， 王潇欲强奸被害人小妍的

事实， 有被害人陈述、 证人证

言、 验伤通知书、 司法鉴定意见

书、 伤势照片、 现场勘验笔录、

微信聊天记录截图、 案发经过等

证据证实， 足以认定， 故相关意

见法院依法不予采信。 被告人王

潇已经着手实行犯罪， 由于意志

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 依照 《刑

法》 第二十三条的规定， 是犯罪

未遂， 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处

罚。

最终法院判决王潇犯强奸

罪， 判处有期徒刑 3年。

（文中均系化名）

助老送餐员利用职务之便偷老人存款
因犯盗窃罪获刑 并处罚金4000元


